
深圳市制止建设工程转包、违法

分包及挂靠规定

（2001年9月2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04号发布 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管理，制止建设工程施工转

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行为，维护建设市场秩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深圳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

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建筑装饰装修活

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造和安装活动，以及其他建设工程施

工活动。

第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

包及挂靠行为实行统一的监督管理，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单

位应当予以支持和协助。

对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行为，任何人都有权

检举，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检举应当受理、查处，并将查处

结果告知检举人。



第二章 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行为的认定

第四条 下列行为属转包行为：

（一）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

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的；

（二）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

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

别转给其他单位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转包建设工程行为。

承包单位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未派出项目管理班子或

其技术管理人员数量明显低于正常水平的，以转包行为论处。

第五条 下列行为属违法分包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单

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

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

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

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分包建设工程

的行为。

第六条 下列行为属挂靠行为：

（一）通过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收取管理费等方式

允许他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接工程的；

（二）无资质证书的单位、个人或低资质等级的单位通

过各种途径或方式，利用有资质证书或高资质等级单位的名

义承接工程的。

第七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以挂靠行为论处：

（一）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与现场实际施工方之间无产

权关系；

（二）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与现场实际施工方之间无统

一的财务管理；

（三）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与施工现场的项目经理及主

要工程管理人员之间无合法的人事调动、任免、聘用以及社

会保险关系；

（四）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与施工现场的工人之间无合

法的建筑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关系。

第三章 施工单位的责任



第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加强内部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建

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行为。

第九条 施工单位不得就同一建设工程与建设单位签、执

行与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工程承包合同不一致的工

程承包合同。

第十条 施工单位承接建设工程，应当向建设工程发包单

位提供工程履约担保，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要求分包单位提

供履约担保。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办理并督促分包单位依法

办理劳动用工、社会保险手续，监督和制止分包单位的转包、

违法分包及挂靠行为。发现分包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及挂

靠行为的，应当立即报告建设单位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章 建设单位的责任

第十二条 建设（监理）单位应当督促施工单位依法办理

劳动用工、社会保险手续，监督和制止施工单位的转包、违

法分包及挂靠行为。发现施工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

行为的，应立即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不得将施工总承包单位承包合同内

的分部、分项工程或专业工程指定分包单位。



禁止在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弄虚作假、明招暗定施工单

位，或与施工单位串通转包工程或挂靠施工。

第十四条 禁止肢解发包工程。建设单位不得将应当由一

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

承包单位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不得就同一建设工程与施工单位签

定、执行与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工程承包合同不一致

的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单位在申领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将工

程承包合同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资施工或迫使

承包方以低于其实际成本的价格竞标。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在与施工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

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违反第八条规定，转包或者违法分包

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

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并可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及没收违法所得。

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违反第八条规定，有挂靠行为的，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



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并可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及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的违法行为均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记录在案，作为资质年检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违反第十三条规定，指定分包单位、

明招暗定施工单位，或与施工单位串通转包工程或挂靠施工

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指定分包或转包、

挂靠施工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

罚款。建设单位还应对项目管理班子作出调整和重组。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第十四条规定，肢解发包工程

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工程合同价款百

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违反第十五条规定，迫使承包方低

于其实际成本承包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以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要求施工单位垫资施工

的，处以垫资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有违法违纪行为，需给予行政处分的，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